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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办理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532

号）。

（二）《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发布〈跨境担保外汇管理

规定〉的通知》（汇发〔2014〕29 号）。

（三）《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对部分非银行机构内保外

贷业务实行集中登记管理的通知》（汇发〔2015〕15 号）。

（四）《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

完善真实合规性审核的通知》（汇发〔2017〕3 号）。

（五）《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优化外汇管理支持涉外业

务发展的通知》（汇发〔2020〕8 号）。

二、办理对象

非银行金融机构或企业（以下简称非银行机构）、个人

三、办理条件及需要提交的资料

（一）内保外贷签约（变更）登记

办理条件：

内保外贷是指担保人注册地在境内、债务人和债权人注

册地均在境外的跨境担保。担保人（非银行机构或个人）应

在签订担保合同后 15 个工作日内办理内保外贷签约登记手

续。

满足以下条件的非银行机构，可根据经营需要向当地外

汇局提出内保外贷业务集中登记申请：内保外贷业务发生频

率较高（原则上预计每年需要登记的业务笔数不低于 15笔），

有办理集中登记的实际需求；具有完善的担保业务内控制



度；近三年无重大外汇管理违法违规行为；所在地外汇局认

为的其他事由。满足条件的非银行机构应在每月结束后 3 个

工作日内通过逐笔填报《非银行机构内保外贷集中登记逐笔

月报表》向所在地外汇局集中办理签约登记手续。

需提交资料：

1.书面申请（加盖公章的原件）。

2.加盖公章的担保合同和担保项下主债务合同主要条

款复印件（原件及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3.发改委、商务部门关于境外投资项目的批准文件、被

担保人主体资格合法性证明、担保的商业合理性证明、被担

保人还款能力证明等材料（原件及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4.办理内保外贷签约变更登记时，还应提供变更事项的

真实性证明材料（原件及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二）内保外贷注销登记

办理条件：

非金融企业内保外贷责任已解除且未发生内保外贷履

约的情况下，可到所属分局（外汇管理部）辖内银行直接办

理内保外贷注销登记。不符合相应条件的，由担保人所在地

外汇局办理。

需提交资料：

1.书面申请，并附原《内保外贷登记表》（加盖公章的

原件）。

2.内保外贷责任解除的相关证明材料（原件及加盖公章

的复印件）。

（三）内保外贷担保履约对外债权登记

办理条件：



内保外贷发生担保履约的，成为对外债权人的境内担保

人或境内反担保人，应办理对外债权登记。其中，债权人为

非银行机构的，应在担保履约后 15 个工作日内到所在地外

汇局办理对外债权登记。

需提交资料：

1.书面申请（包括内保外贷签约登记办理情况、担保履

约的原因、履约资金来源、境外债务人还款计划及未来还款

资金来源等）（加盖公章的原件）。

2.担保履约证明材料（原件及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四、办理流程（可附流程图）

（一）申请人提交申请；

（二）决定是否予以受理；

（三）不予受理的，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

（四）材料不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补正

材料，并出具《行政审批补正材料通知书》；根据申请材料

及补正情况，予以受理的，出具受理通知书，按程序进行审

核；

（五）不予许可的，出具不予许可通知书；许可的，向

申请人出具相关业务办理凭证（包括业务登记凭证、核准文

件、备案确认等）。

五、办理时限

申请人提交材料齐备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

六、发放证照情况

出具相关业务办理凭证。

七、收费依据、标准

不收费。



八、办理地点、时间及联系方式（电话、邮箱、表格下

载路径等）

办理地点：重庆市主城区（巴南区除外）企业的以下业

务均在重庆市渝北区红锦大道 56 号人民银行重庆营管部一

号楼 313室办理；其他区县企业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在所属地

外汇局办理。

办理时间：周一至周五（节假日除外）8：30-12：00，
14：00-17：30。

联系方式：023-67677163



内保外贷签约登记申请书

国家外汇管理局重庆外汇管理部：

公司名称、性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资本、经营范围；

已办理且未了结的各项跨境担保余额，包括但不限于各项对外担

保的债务人、受益人、担保方式、担保币种及金额、主债务币种

及金额（分担保币种介绍，已注销的对外担保不用提及）。

内保外贷主要内容：本次担保交易内容要点（担保项下主债

务情况；签约时间、担保方式、担保期限、担保物）、被担保人

借用资金用途，预计还款资金来源、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包括

但不限于：被担保人、债权人的简要介绍，三方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有共同担保人的，应在申请书中说明。

现申请办理内保外贷签约登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公司名称(公章)

年 月 日


	    申请人提交材料齐备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出具相关业务办理凭证。

